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52號

上  訴  人  楊文雄  

            洪筱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少羿律師

被上訴人    王品茜  

訴訟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於知慶律師

被上訴人    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唯展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

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萬伍仟肆

佰陸拾貳點伍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王品茜負擔百分之五十，餘

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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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

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

63條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上訴人楊文雄、洪筱雅（下合稱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

名）上訴第二審後，於民國111年9月13日就被上訴人王品茜

（下稱王品茜）部分具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6

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

34頁），係本於上訴人及王品茜、被上訴人大與藝術服務有

限公司（下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下合稱被上訴人，若分

稱則各稱其名）間，就王品茜交付予上訴人之雕塑作品「雲

中-如來5/8」（下稱系爭雕塑）瑕疵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時，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7萬92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

卷一第22-24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

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

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

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

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二第29

頁）。上訴人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

或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並無不

合，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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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10年2月間向王品茜購買雕塑家

李真之系爭雕塑，約定價金為550萬元，經上訴人給付全部

價金，王品茜卻未據實告知外觀狀況，竟提出影片向上訴人

保證系爭雕塑狀況完美，並委託大與公司於同年3月9日將系

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惟因大與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未妥善包裝，系爭雕塑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碰撞，經上

訴人檢查後發現系爭雕塑手指部分受損（下稱系爭瑕疵

A）、雲朵下方銀色部分有黑色不明痕跡（下稱系爭瑕疵

B），上訴人乃通知王品茜並拒絕受領，王品茜回收系爭雕

塑後，未送往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反而擅自送至李氏文化

財保存修復中心（下稱李氏修復中心）處理，然李氏修復中

心並未將瑕疵修復完全，且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委託亨達

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亨達公司）自李氏修復中

心取回系爭雕塑時，另發現雲朵銀色部分有多處刮痕（下稱

系爭瑕疵C），李氏修復中心表示系爭瑕疵B、C係時間累積

所致，並非運送碰撞所產生，顯見賣家交付系爭雕塑予王品

茜時即有系爭瑕疵B 、C存在，嗣上訴人將系爭雕塑再送回

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因此受有運費8,925元、修復費用16

萬2,000元，合計17萬925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上訴

人於110年3月19日取回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存有上開欠缺

所保證品質之瑕疵，致減少其價值，其所減少之價值即為修

復費用，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王品茜減少價

金，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返還所減少之價金。

上訴人亦得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賠償系爭損

害。另外，大與公司受王品茜委託運送系爭雕塑，並由徐鎮

秀負責運送，徐鎮秀於運送過程中不慎發生碰撞，致系爭雕

塑有系爭瑕疵A、B之損害，上訴人受有另外委由李真工作室

修復之費用損失，及委由亨達公司運回之費用損失，大與公

司與徐鎮秀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連帶賠

償。爰對王品茜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債務不履行法律

關係（擇一請求），對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依民法第184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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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第2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之給付，

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

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上訴人則答辯如下：

　㈠王品茜辯以：上訴人係藝術品交易平台「ARTAGE藝術時代」

之共同負責人，王品茜與上訴人共同經營藝術品之買賣，就

系爭雕塑為合作關係，由王品茜負責尋找賣家，上訴人負責

尋找買家，所獲取之報酬各得2分之1。故上訴人並非系爭雕

塑之買受人，其依民法買賣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並

無理由。縱認雙方係買賣關係，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已提

出系爭雕塑之現況影片予上訴人，從而上訴人應已知悉系爭

雕塑之現況，即使系爭雕塑因時間累積而產生系爭瑕疵C，

依民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再向王品茜主張瑕疵

擔保責任。至於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過程所造成之受

損，與王品茜無關。而上訴人固提出李真工作室報價單，但

該報價單並未就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前已存在的瑕疵及

運送過程所造成的瑕疵個別報價，而無從具體區分責任歸屬

等語。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則以：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是運送過程

所造成的，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同意負責一部分。系爭瑕疵

B、C並非運送過程所造成，不應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負責等

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於上訴時補充略以：㈠王品茜於110年2月

23日向原賣家收受系爭雕塑時，已經在場處理之大與公司職

員徐唯展告知，而知悉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並向原賣家預扣

20萬元價金，惟王品茜故意不告知上訴人前開瑕疵存在，並

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致上訴人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上訴

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354條、第359條、第360條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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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㈡縱認上訴人與王

品茜間為合夥關係，則合夥財產應係「無瑕疵」之系爭雕

塑，惟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

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

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

情，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雕塑，致上訴人需支付17萬92

5元修復之，是本件合夥財產即系爭雕塑受有價值減損17萬9

25元，上訴人得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第544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㈢若認前開請求無理由，則上訴人支付17

萬925元，係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且王品茜向賣家預

扣20萬元瑕疵修補費用，未向上訴人據實以告，受有20萬元

修復費用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第678條

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17萬925元。㈣又王品茜故意不告

知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

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對其求

償。㈤王品茜雖辯稱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乃係範圍不同、事

實獨立、金額相異且可分割之損害，應分別計算。然系爭雕

塑之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均係在交付上訴人前即存在，依民

法第373條第1項規定，王品茜自應負擔上開瑕疵之危險責

任，故王品茜與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

務，雖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

圍各負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

關係。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

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

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

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

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四、被上訴人則補稱：

　㈠王品茜部分：1.上訴人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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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就王品茜有何處理合

夥事務之過失或逾越權限之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因執行合夥

事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歸屬於合夥財產，而非其他

合夥人，上訴人自不得逕向王品茜求償。2.上訴人未就系爭

瑕疵A、B、C區分發生時點、過程、歸責對象，一併向被上

訴人求償，實屬無稽，且依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間係各

就不同、獨立之目的就不同內容之損害負擔各該部分之責

任，並非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3.王品茜向上訴人告知

系爭雕塑現狀時，並不知悉其上之不明痕跡，亦未能判定前

開瑕疵得否修復或屬自然現象，是王品茜並非故意不告知系

爭雕塑存有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部分：1.系爭雕塑除系爭瑕疵A以外之瑕

疵，於110年2月23日取得系爭雕塑時即已存在，並已告知王

品茜，王品茜遂向系爭雕塑原賣家提出預扣20萬元修復費

用，可知王品茜就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一事係已知情，王品茜

向上訴人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一事與大與公司無關。2.大

與公司於系爭雕塑存在系爭瑕疵A後，即已向王品茜表明並

同意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負擔全額修復費用

或送回李真工作室並賠償上限為5萬元之修復費，對於王品

茜向上訴人表明擬將系爭雕塑送回李真工作室一事並不知

情。且大與公司係受僱於王品茜，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

中心修復並非擅自為之，如王品茜不同意此事，則為何未於

當時報警提出侵占？3.上訴人於李氏修復中心修復系爭雕塑

後，並未表明系爭雕塑是否有瑕疵即簽名取走，應屬默認系

爭雕塑狀況無誤。4.大與公司願意負擔之賠償費5萬元，係

運送系爭雕塑之費用3,000元之17倍，已超出國際運輸法2倍

及臺灣運輸業5倍之多，且大與公司運送貨物之運費係以物

品數量、體積及地點定之，而非以物件單價計價，故上訴人

請求賠償17萬925元顯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

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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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20日分別匯款100萬元、200萬元至

王品茜之帳戶，楊文雄則於同月22日、同年3月3日分別交付

50萬元、200萬元現金予王品茜，嗣王品茜委託大與公司於1

10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當時已發現

系爭瑕疵A、B，其中系爭瑕疵A為大與公司及職員徐唯展於

運送過程中所造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1

9-220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該

行APP轉帳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附卷可稽（見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19106號卷【下稱北

院卷】第45-51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均應賠償系爭損害，

且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

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

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則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開情辭置辯。經查：

　1.上訴人與王品茜之間係合夥關係：

　⑴上訴人固主張係以買受人身分向王品茜購入系爭雕塑，惟觀

諸上訴人與王品茜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王品茜於110

年2月23日之對話中向上訴人稱「狀況完美」、「客戶有回

覆的時候跟我說一下喔」（見北院卷第43頁），並於同年3

月9日經楊文雄表示系爭雕塑手部受傷後，回以：「我昨天

看沒看到」、「我跟小展說了，我幫他送回工作室」、「他

這趟賠(誤寫為「陪」)大了」、「你們還有檢查到什麼

嗎？」、「如果沒有我就這個地方報價」，洪筱雅（即Magg

ie）則回覆稱「面對作品左邊雲的下方銀色部份有黑色不明

痕跡，妳可能沒檢查到，這個部份請他們看一下是否需要維

修」（見北院卷第53-59頁），洪筱雅並於同年3月19日稱

「雲中-如來手部原先受損部位修補有色差，雲朵銀色多處

刮痕，買方不接受作品擅自不經允許在外維修，而且作品狀

況並非所謂之前所述完美」（見北院卷第81頁），足見上訴

人並非實際購買系爭雕塑之人，王品茜係透過上訴人向客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即買方確認購買意願及購買條件，且王品茜及上訴人於發現

系爭雕塑有系爭瑕疵A後，係共同商議徹底檢查及修復方

案，而非以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立場究責，則上訴人主張與王

品茜間為買賣關係，是否屬實，已有疑問。又據證人徐唯展

所述，其於110年2月23日陪同王品茜向原賣家收取系爭雕

塑，待檢查系爭雕塑現況後，王品茜遂向賣家預扣20萬元款

項，以供日後支付可能產生之修復費用，並與賣家約定多退

少補（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並有王品茜、徐唯展之L

INE對話紀錄截圖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8頁），準此，

系爭雕塑之出賣人並非王品茜，而係另有其人，洵堪認定。

　⑵次查，洪筱雅於上訴人及王品茜之LINE對話群組中曾留言

稱：「今天收到雲中-如來訂金100，明天轉到中信給妳，尾

款餘450，成交560，底價550降至540，利潤每人10萬」、

「記得給我帳戶」，王品茜隨即回傳其帳戶存摺封面照片

（見原審卷第57頁），與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匯款100萬元

至王品茜之帳戶、上訴人合計給付550萬元款項予王品茜之

事實，以及上訴人、王品茜各自向實際買家、賣家交涉之上

述情節交互勾稽，足認系爭雕塑之買賣係由上訴人與買方交

涉，並以560萬元成交，洪筱雅收受買方100萬元訂金後，先

行轉入王品茜帳戶，又因賣方開價降至540萬元，買賣價差2

0萬元由王品茜與上訴人平分，各可取得10萬元利潤，上訴

人遂將賣方應得之買賣價款540萬元、王品茜分得之利潤10

萬元合計550萬元，以轉帳及交付現金之方式交予王品茜，

至為明確。從而，王品茜辯稱係與上訴人合作仲介系爭雕塑

之買賣，由上訴人找買方，王品茜找賣方，並平分利潤，而

為合夥關係等語，堪信屬實。上訴人與王品茜間既為合夥關

係，則上訴人依買賣之法律關係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之

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

之不當得利，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2.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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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負其責任；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償

還。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1條及第678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合夥非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為各合夥人全體公

同共有，故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依民法第67

8條第1項之規定求償者，其相對人為他合夥人全體，而非合

夥，此非屬出資返還或利益分配請求權，非俟合夥解散清算

後始得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於合夥關係存續中，執行合夥事業之合夥人為他合

夥之代表，其為合夥取得之物及權利，亦屬合夥人全體公同

共有（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據

上訴人所述，本件為修復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B、C，上

訴人曾代墊合計17萬925元款項（見本院卷二第54頁），並

提出華南商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款憑條（收據）、亨達公司

運送費用付款通知、轉帳截圖影本等件為證（見北院卷第99

-103頁），堪信為真實，此筆款項核屬上訴人因合夥事務所

支出之費用，而上訴人不爭執如認其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

係，則係以1/2比例平分利潤（見本院卷二第33頁），則就

此筆款項亦應依前開比例分擔，從而，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

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其中8萬5,462.5元，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3.上訴人固另主張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

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

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

告知上情，致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此同屬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而依民法第680條、第5

4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損害賠償。

然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已向賣家預扣20萬元，供作支付

系爭雕塑之瑕疵修復及相關開銷之用，並約定多退少補，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該預扣之20萬元既係王品茜因

執行合夥事務而取得，自屬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之合夥財

產，是縱令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已然存在些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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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但修復瑕疵之費用既少於預扣之20萬元，尚難認合夥

財產有何損失，上訴人自無從援引前開規定求償。至於大與

公司、徐鎮秀於運送途中造成之瑕疵或運費開銷，顯非因王

品茜處理合夥事務有所過失所致，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王

品茜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合夥財產受有此部分

損害之舉，故上訴人亦無從請求王品茜就大與公司、徐鎮秀

之疏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稱王品茜向賣家預扣款項，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乙節，查王品茜係為支應系爭雕塑可

能必須修復瑕疵之開銷，而向賣家預扣款項，此筆款項屬合

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財產，已如前述，並非王品茜個人所有，

從而，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因而受有利益，容有誤會，要無可

採。

　5.上訴人復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大與公司、徐鎮秀就

上訴人支出之17萬925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依卷內現存事

證，僅能證明系爭瑕疵A之部分係因大與公司運送疏失所

致，且上訴人亦自承：修復師表示系爭瑕疵B、C是時間累積

所致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33頁），準此，上訴人自無

由就系爭瑕疵B、C部分，一併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賠

償。又上訴人雖已支付系爭瑕疵A之修復費用、為修復此瑕

疵額外支出之運費，但前述款項乃係上訴人因執行合夥事務

代墊之費用，此部分損益歸於上訴人與王品茜之合夥事業，

而非上訴人個人，則上訴人逕行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無法自有不合，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應

給付其8萬5,4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

22日（起訴狀繕本於110年5月1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5月2

1日生送達效力，見北院卷第10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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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上

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

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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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52號
上  訴  人  楊文雄  
            洪筱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少羿律師
被上訴人    王品茜  
訴訟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於知慶律師
被上訴人    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


兼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唯展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萬伍仟肆佰陸拾貳點伍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王品茜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上訴人楊文雄、洪筱雅（下合稱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上訴第二審後，於民國111年9月13日就被上訴人王品茜（下稱王品茜）部分具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34頁），係本於上訴人及王品茜、被上訴人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下合稱被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間，就王品茜交付予上訴人之雕塑作品「雲中-如來5/8」（下稱系爭雕塑）瑕疵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時，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一第22-24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上訴人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並無不合，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10年2月間向王品茜購買雕塑家李真之系爭雕塑，約定價金為550萬元，經上訴人給付全部價金，王品茜卻未據實告知外觀狀況，竟提出影片向上訴人保證系爭雕塑狀況完美，並委託大與公司於同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惟因大與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徐鎮秀未妥善包裝，系爭雕塑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碰撞，經上訴人檢查後發現系爭雕塑手指部分受損（下稱系爭瑕疵A）、雲朵下方銀色部分有黑色不明痕跡（下稱系爭瑕疵B），上訴人乃通知王品茜並拒絕受領，王品茜回收系爭雕塑後，未送往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反而擅自送至李氏文化財保存修復中心（下稱李氏修復中心）處理，然李氏修復中心並未將瑕疵修復完全，且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委託亨達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亨達公司）自李氏修復中心取回系爭雕塑時，另發現雲朵銀色部分有多處刮痕（下稱系爭瑕疵C），李氏修復中心表示系爭瑕疵B、C係時間累積所致，並非運送碰撞所產生，顯見賣家交付系爭雕塑予王品茜時即有系爭瑕疵B 、C存在，嗣上訴人將系爭雕塑再送回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因此受有運費8,925元、修復費用16萬2,000元，合計17萬925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取回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存有上開欠缺所保證品質之瑕疵，致減少其價值，其所減少之價值即為修復費用，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王品茜減少價金，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返還所減少之價金。上訴人亦得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賠償系爭損害。另外，大與公司受王品茜委託運送系爭雕塑，並由徐鎮秀負責運送，徐鎮秀於運送過程中不慎發生碰撞，致系爭雕塑有系爭瑕疵A、B之損害，上訴人受有另外委由李真工作室修復之費用損失，及委由亨達公司運回之費用損失，大與公司與徐鎮秀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連帶賠償。爰對王品茜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擇一請求），對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上訴人則答辯如下：
　㈠王品茜辯以：上訴人係藝術品交易平台「ARTAGE藝術時代」之共同負責人，王品茜與上訴人共同經營藝術品之買賣，就系爭雕塑為合作關係，由王品茜負責尋找賣家，上訴人負責尋找買家，所獲取之報酬各得2分之1。故上訴人並非系爭雕塑之買受人，其依民法買賣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並無理由。縱認雙方係買賣關係，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已提出系爭雕塑之現況影片予上訴人，從而上訴人應已知悉系爭雕塑之現況，即使系爭雕塑因時間累積而產生系爭瑕疵C，依民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再向王品茜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至於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過程所造成之受損，與王品茜無關。而上訴人固提出李真工作室報價單，但該報價單並未就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前已存在的瑕疵及運送過程所造成的瑕疵個別報價，而無從具體區分責任歸屬等語。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則以：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是運送過程所造成的，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同意負責一部分。系爭瑕疵B、C並非運送過程所造成，不應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負責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上訴時補充略以：㈠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向原賣家收受系爭雕塑時，已經在場處理之大與公司職員徐唯展告知，而知悉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並向原賣家預扣20萬元價金，惟王品茜故意不告知上訴人前開瑕疵存在，並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致上訴人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354條、第359條、第360條等規定，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㈡縱認上訴人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係，則合夥財產應係「無瑕疵」之系爭雕塑，惟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情，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雕塑，致上訴人需支付17萬925元修復之，是本件合夥財產即系爭雕塑受有價值減損17萬925元，上訴人得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㈢若認前開請求無理由，則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係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且王品茜向賣家預扣20萬元瑕疵修補費用，未向上訴人據實以告，受有20萬元修復費用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17萬925元。㈣又王品茜故意不告知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對其求償。㈤王品茜雖辯稱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乃係範圍不同、事實獨立、金額相異且可分割之損害，應分別計算。然系爭雕塑之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均係在交付上訴人前即存在，依民法第373條第1項規定，王品茜自應負擔上開瑕疵之危險責任，故王品茜與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四、被上訴人則補稱：
　㈠王品茜部分：1.上訴人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就王品茜有何處理合夥事務之過失或逾越權限之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因執行合夥事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歸屬於合夥財產，而非其他合夥人，上訴人自不得逕向王品茜求償。2.上訴人未就系爭瑕疵A、B、C區分發生時點、過程、歸責對象，一併向被上訴人求償，實屬無稽，且依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間係各就不同、獨立之目的就不同內容之損害負擔各該部分之責任，並非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3.王品茜向上訴人告知系爭雕塑現狀時，並不知悉其上之不明痕跡，亦未能判定前開瑕疵得否修復或屬自然現象，是王品茜並非故意不告知系爭雕塑存有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部分：1.系爭雕塑除系爭瑕疵A以外之瑕疵，於110年2月23日取得系爭雕塑時即已存在，並已告知王品茜，王品茜遂向系爭雕塑原賣家提出預扣20萬元修復費用，可知王品茜就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一事係已知情，王品茜向上訴人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一事與大與公司無關。2.大與公司於系爭雕塑存在系爭瑕疵A後，即已向王品茜表明並同意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負擔全額修復費用或送回李真工作室並賠償上限為5萬元之修復費，對於王品茜向上訴人表明擬將系爭雕塑送回李真工作室一事並不知情。且大與公司係受僱於王品茜，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非擅自為之，如王品茜不同意此事，則為何未於當時報警提出侵占？3.上訴人於李氏修復中心修復系爭雕塑後，並未表明系爭雕塑是否有瑕疵即簽名取走，應屬默認系爭雕塑狀況無誤。4.大與公司願意負擔之賠償費5萬元，係運送系爭雕塑之費用3,000元之17倍，已超出國際運輸法2倍及臺灣運輸業5倍之多，且大與公司運送貨物之運費係以物品數量、體積及地點定之，而非以物件單價計價，故上訴人請求賠償17萬925元顯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20日分別匯款100萬元、200萬元至王品茜之帳戶，楊文雄則於同月22日、同年3月3日分別交付50萬元、200萬元現金予王品茜，嗣王品茜委託大與公司於110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當時已發現系爭瑕疵A、B，其中系爭瑕疵A為大與公司及職員徐唯展於運送過程中所造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該行APP轉帳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附卷可稽（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19106號卷【下稱北院卷】第45-51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均應賠償系爭損害，且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則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開情辭置辯。經查：
　1.上訴人與王品茜之間係合夥關係：
　⑴上訴人固主張係以買受人身分向王品茜購入系爭雕塑，惟觀諸上訴人與王品茜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之對話中向上訴人稱「狀況完美」、「客戶有回覆的時候跟我說一下喔」（見北院卷第43頁），並於同年3月9日經楊文雄表示系爭雕塑手部受傷後，回以：「我昨天看沒看到」、「我跟小展說了，我幫他送回工作室」、「他這趟賠(誤寫為「陪」)大了」、「你們還有檢查到什麼嗎？」、「如果沒有我就這個地方報價」，洪筱雅（即Maggie）則回覆稱「面對作品左邊雲的下方銀色部份有黑色不明痕跡，妳可能沒檢查到，這個部份請他們看一下是否需要維修」（見北院卷第53-59頁），洪筱雅並於同年3月19日稱「雲中-如來手部原先受損部位修補有色差，雲朵銀色多處刮痕，買方不接受作品擅自不經允許在外維修，而且作品狀況並非所謂之前所述完美」（見北院卷第81頁），足見上訴人並非實際購買系爭雕塑之人，王品茜係透過上訴人向客戶即買方確認購買意願及購買條件，且王品茜及上訴人於發現系爭雕塑有系爭瑕疵A後，係共同商議徹底檢查及修復方案，而非以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立場究責，則上訴人主張與王品茜間為買賣關係，是否屬實，已有疑問。又據證人徐唯展所述，其於110年2月23日陪同王品茜向原賣家收取系爭雕塑，待檢查系爭雕塑現況後，王品茜遂向賣家預扣20萬元款項，以供日後支付可能產生之修復費用，並與賣家約定多退少補（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並有王品茜、徐唯展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8頁），準此，系爭雕塑之出賣人並非王品茜，而係另有其人，洵堪認定。
　⑵次查，洪筱雅於上訴人及王品茜之LINE對話群組中曾留言稱：「今天收到雲中-如來訂金100，明天轉到中信給妳，尾款餘450，成交560，底價550降至540，利潤每人10萬」、「記得給我帳戶」，王品茜隨即回傳其帳戶存摺封面照片（見原審卷第57頁），與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匯款100萬元至王品茜之帳戶、上訴人合計給付550萬元款項予王品茜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王品茜各自向實際買家、賣家交涉之上述情節交互勾稽，足認系爭雕塑之買賣係由上訴人與買方交涉，並以560萬元成交，洪筱雅收受買方100萬元訂金後，先行轉入王品茜帳戶，又因賣方開價降至540萬元，買賣價差20萬元由王品茜與上訴人平分，各可取得10萬元利潤，上訴人遂將賣方應得之買賣價款540萬元、王品茜分得之利潤10萬元合計550萬元，以轉帳及交付現金之方式交予王品茜，至為明確。從而，王品茜辯稱係與上訴人合作仲介系爭雕塑之買賣，由上訴人找買方，王品茜找賣方，並平分利潤，而為合夥關係等語，堪信屬實。上訴人與王品茜間既為合夥關係，則上訴人依買賣之法律關係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2.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連帶負其責任；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償還。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1條及第67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合夥非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為各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故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之規定求償者，其相對人為他合夥人全體，而非合夥，此非屬出資返還或利益分配請求權，非俟合夥解散清算後始得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於合夥關係存續中，執行合夥事業之合夥人為他合夥之代表，其為合夥取得之物及權利，亦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據上訴人所述，本件為修復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B、C，上訴人曾代墊合計17萬925元款項（見本院卷二第54頁），並提出華南商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款憑條（收據）、亨達公司運送費用付款通知、轉帳截圖影本等件為證（見北院卷第99-103頁），堪信為真實，此筆款項核屬上訴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上訴人不爭執如認其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係，則係以1/2比例平分利潤（見本院卷二第33頁），則就此筆款項亦應依前開比例分擔，從而，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其中8萬5,462.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3.上訴人固另主張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情，致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此同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而依民法第680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損害賠償。然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已向賣家預扣20萬元，供作支付系爭雕塑之瑕疵修復及相關開銷之用，並約定多退少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該預扣之20萬元既係王品茜因執行合夥事務而取得，自屬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之合夥財產，是縱令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已然存在些許瑕疵，但修復瑕疵之費用既少於預扣之20萬元，尚難認合夥財產有何損失，上訴人自無從援引前開規定求償。至於大與公司、徐鎮秀於運送途中造成之瑕疵或運費開銷，顯非因王品茜處理合夥事務有所過失所致，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王品茜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合夥財產受有此部分損害之舉，故上訴人亦無從請求王品茜就大與公司、徐鎮秀之疏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稱王品茜向賣家預扣款項，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乙節，查王品茜係為支應系爭雕塑可能必須修復瑕疵之開銷，而向賣家預扣款項，此筆款項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財產，已如前述，並非王品茜個人所有，從而，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因而受有利益，容有誤會，要無可採。
　5.上訴人復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大與公司、徐鎮秀就上訴人支出之17萬925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依卷內現存事證，僅能證明系爭瑕疵A之部分係因大與公司運送疏失所致，且上訴人亦自承：修復師表示系爭瑕疵B、C是時間累積所致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33頁），準此，上訴人自無由就系爭瑕疵B、C部分，一併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賠償。又上訴人雖已支付系爭瑕疵A之修復費用、為修復此瑕疵額外支出之運費，但前述款項乃係上訴人因執行合夥事務代墊之費用，此部分損益歸於上訴人與王品茜之合夥事業，而非上訴人個人，則上訴人逕行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無法自有不合，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應給付其8萬5,4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於110年5月1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5月21日生送達效力，見北院卷第10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52號
上  訴  人  楊文雄  
            洪筱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少羿律師
被上訴人    王品茜  
訴訟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於知慶律師
被上訴人    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

兼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唯展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
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萬伍仟肆
佰陸拾貳點伍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王品茜負擔百分之五十，餘
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
    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
    條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上訴人楊文雄、洪筱雅（下合稱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
    名）上訴第二審後，於民國111年9月13日就被上訴人王品茜
    （下稱王品茜）部分具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6
    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
    34頁），係本於上訴人及王品茜、被上訴人大與藝術服務有
    限公司（下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下合稱被上訴人，若分
    稱則各稱其名）間，就王品茜交付予上訴人之雕塑作品「雲
    中-如來5/8」（下稱系爭雕塑）瑕疵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時，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7萬925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
    ，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
    一第22-24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
    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
    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
    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二第29頁）
    。上訴人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並無不合，亦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10年2月間向王品茜購買雕塑家
    李真之系爭雕塑，約定價金為550萬元，經上訴人給付全部
    價金，王品茜卻未據實告知外觀狀況，竟提出影片向上訴人
    保證系爭雕塑狀況完美，並委託大與公司於同年3月9日將系
    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惟因大與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未妥善包裝，系爭雕塑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碰撞，經上
    訴人檢查後發現系爭雕塑手指部分受損（下稱系爭瑕疵A）
    、雲朵下方銀色部分有黑色不明痕跡（下稱系爭瑕疵B），
    上訴人乃通知王品茜並拒絕受領，王品茜回收系爭雕塑後，
    未送往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反而擅自送至李氏文化財保存
    修復中心（下稱李氏修復中心）處理，然李氏修復中心並未
    將瑕疵修復完全，且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委託亨達航空貨
    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亨達公司）自李氏修復中心取回
    系爭雕塑時，另發現雲朵銀色部分有多處刮痕（下稱系爭瑕
    疵C），李氏修復中心表示系爭瑕疵B、C係時間累積所致，
    並非運送碰撞所產生，顯見賣家交付系爭雕塑予王品茜時即
    有系爭瑕疵B 、C存在，嗣上訴人將系爭雕塑再送回李真工
    作室進行修復，因此受有運費8,925元、修復費用16萬2,000
    元，合計17萬925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上訴人於110
    年3月19日取回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存有上開欠缺所保證
    品質之瑕疵，致減少其價值，其所減少之價值即為修復費用
    ，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王品茜減少價金，並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返還所減少之價金。上訴人
    亦得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賠償系爭損害。另
    外，大與公司受王品茜委託運送系爭雕塑，並由徐鎮秀負責
    運送，徐鎮秀於運送過程中不慎發生碰撞，致系爭雕塑有系
    爭瑕疵A、B之損害，上訴人受有另外委由李真工作室修復之
    費用損失，及委由亨達公司運回之費用損失，大與公司與徐
    鎮秀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連帶賠償。爰
    對王品茜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擇一請求），對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之給付，如有任
    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
    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上訴人則答辯如下：
　㈠王品茜辯以：上訴人係藝術品交易平台「ARTAGE藝術時代」
    之共同負責人，王品茜與上訴人共同經營藝術品之買賣，就
    系爭雕塑為合作關係，由王品茜負責尋找賣家，上訴人負責
    尋找買家，所獲取之報酬各得2分之1。故上訴人並非系爭雕
    塑之買受人，其依民法買賣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並
    無理由。縱認雙方係買賣關係，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已提
    出系爭雕塑之現況影片予上訴人，從而上訴人應已知悉系爭
    雕塑之現況，即使系爭雕塑因時間累積而產生系爭瑕疵C，
    依民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再向王品茜主張瑕疵
    擔保責任。至於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過程所造成之受損
    ，與王品茜無關。而上訴人固提出李真工作室報價單，但該
    報價單並未就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前已存在的瑕疵及運
    送過程所造成的瑕疵個別報價，而無從具體區分責任歸屬等
    語。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則以：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是運送過程所
    造成的，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同意負責一部分。系爭瑕疵B、C
    並非運送過程所造成，不應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負責等語，
    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於上訴時補充略以：㈠王品茜於110年2月2
    3日向原賣家收受系爭雕塑時，已經在場處理之大與公司職
    員徐唯展告知，而知悉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並向原賣家預扣
    20萬元價金，惟王品茜故意不告知上訴人前開瑕疵存在，並
    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致上訴人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上訴
    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354條、第359條、第360條等規定
    ，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㈡縱認上訴人與王品
    茜間為合夥關係，則合夥財產應係「無瑕疵」之系爭雕塑，
    惟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狀況
    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疵存
    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情，而
    購買「有瑕疵」之系爭雕塑，致上訴人需支付17萬925元修
    復之，是本件合夥財產即系爭雕塑受有價值減損17萬925元
    ，上訴人得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第544條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㈢若認前開請求無理由，則上訴人支付17萬925
    元，係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且王品茜向賣家預扣20萬
    元瑕疵修補費用，未向上訴人據實以告，受有20萬元修復費
    用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第678條第1項
    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17萬925元。㈣又王品茜故意不告知系爭
    雕塑存有瑕疵，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
    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對其求償。㈤
    王品茜雖辯稱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乃係範圍不同、事實獨立
    、金額相異且可分割之損害，應分別計算。然系爭雕塑之原
    有瑕疵與碰撞瑕疵均係在交付上訴人前即存在，依民法第37
    3條第1項規定，王品茜自應負擔上開瑕疵之危險責任，故王
    品茜與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基於
    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全部
    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並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
    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
    義務。
四、被上訴人則補稱：
　㈠王品茜部分：1.上訴人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
    4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就王品茜有何處理合
    夥事務之過失或逾越權限之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因執行合夥
    事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歸屬於合夥財產，而非其他
    合夥人，上訴人自不得逕向王品茜求償。2.上訴人未就系爭
    瑕疵A、B、C區分發生時點、過程、歸責對象，一併向被上
    訴人求償，實屬無稽，且依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間係各
    就不同、獨立之目的就不同內容之損害負擔各該部分之責任
    ，並非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3.王品茜向上訴人告知系
    爭雕塑現狀時，並不知悉其上之不明痕跡，亦未能判定前開
    瑕疵得否修復或屬自然現象，是王品茜並非故意不告知系爭
    雕塑存有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部分：1.系爭雕塑除系爭瑕疵A以外之瑕疵
    ，於110年2月23日取得系爭雕塑時即已存在，並已告知王品
    茜，王品茜遂向系爭雕塑原賣家提出預扣20萬元修復費用，
    可知王品茜就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一事係已知情，王品茜向上
    訴人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一事與大與公司無關。2.大與公
    司於系爭雕塑存在系爭瑕疵A後，即已向王品茜表明並同意
    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負擔全額修復費用或送
    回李真工作室並賠償上限為5萬元之修復費，對於王品茜向
    上訴人表明擬將系爭雕塑送回李真工作室一事並不知情。且
    大與公司係受僱於王品茜，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
    復並非擅自為之，如王品茜不同意此事，則為何未於當時報
    警提出侵占？3.上訴人於李氏修復中心修復系爭雕塑後，並
    未表明系爭雕塑是否有瑕疵即簽名取走，應屬默認系爭雕塑
    狀況無誤。4.大與公司願意負擔之賠償費5萬元，係運送系
    爭雕塑之費用3,000元之17倍，已超出國際運輸法2倍及臺灣
    運輸業5倍之多，且大與公司運送貨物之運費係以物品數量
    、體積及地點定之，而非以物件單價計價，故上訴人請求賠
    償17萬925元顯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
五、本院之判斷：
　㈠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20日分別匯款100萬元、200萬元至王
    品茜之帳戶，楊文雄則於同月22日、同年3月3日分別交付50
    萬元、200萬元現金予王品茜，嗣王品茜委託大與公司於110
    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當時已發現系
    爭瑕疵A、B，其中系爭瑕疵A為大與公司及職員徐唯展於運
    送過程中所造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19-
    220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該行A
    PP轉帳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附卷可稽（見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19106號卷【下稱北院卷
    】第45-51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均應賠償系爭損害，
    且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
    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
    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則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開情辭置辯。經查：
　1.上訴人與王品茜之間係合夥關係：
　⑴上訴人固主張係以買受人身分向王品茜購入系爭雕塑，惟觀
    諸上訴人與王品茜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王品茜於110
    年2月23日之對話中向上訴人稱「狀況完美」、「客戶有回
    覆的時候跟我說一下喔」（見北院卷第43頁），並於同年3
    月9日經楊文雄表示系爭雕塑手部受傷後，回以：「我昨天
    看沒看到」、「我跟小展說了，我幫他送回工作室」、「他
    這趟賠(誤寫為「陪」)大了」、「你們還有檢查到什麼嗎？
    」、「如果沒有我就這個地方報價」，洪筱雅（即Maggie）
    則回覆稱「面對作品左邊雲的下方銀色部份有黑色不明痕跡
    ，妳可能沒檢查到，這個部份請他們看一下是否需要維修」
    （見北院卷第53-59頁），洪筱雅並於同年3月19日稱「雲中
    -如來手部原先受損部位修補有色差，雲朵銀色多處刮痕，
    買方不接受作品擅自不經允許在外維修，而且作品狀況並非
    所謂之前所述完美」（見北院卷第81頁），足見上訴人並非
    實際購買系爭雕塑之人，王品茜係透過上訴人向客戶即買方
    確認購買意願及購買條件，且王品茜及上訴人於發現系爭雕
    塑有系爭瑕疵A後，係共同商議徹底檢查及修復方案，而非
    以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立場究責，則上訴人主張與王品茜間為
    買賣關係，是否屬實，已有疑問。又據證人徐唯展所述，其
    於110年2月23日陪同王品茜向原賣家收取系爭雕塑，待檢查
    系爭雕塑現況後，王品茜遂向賣家預扣20萬元款項，以供日
    後支付可能產生之修復費用，並與賣家約定多退少補（見本
    院卷一第261-262頁），並有王品茜、徐唯展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8頁），準此，系爭雕塑
    之出賣人並非王品茜，而係另有其人，洵堪認定。
　⑵次查，洪筱雅於上訴人及王品茜之LINE對話群組中曾留言稱
    ：「今天收到雲中-如來訂金100，明天轉到中信給妳，尾款
    餘450，成交560，底價550降至540，利潤每人10萬」、「記
    得給我帳戶」，王品茜隨即回傳其帳戶存摺封面照片（見原
    審卷第57頁），與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匯款100萬元至王品
    茜之帳戶、上訴人合計給付550萬元款項予王品茜之事實，
    以及上訴人、王品茜各自向實際買家、賣家交涉之上述情節
    交互勾稽，足認系爭雕塑之買賣係由上訴人與買方交涉，並
    以560萬元成交，洪筱雅收受買方100萬元訂金後，先行轉入
    王品茜帳戶，又因賣方開價降至540萬元，買賣價差20萬元
    由王品茜與上訴人平分，各可取得10萬元利潤，上訴人遂將
    賣方應得之買賣價款540萬元、王品茜分得之利潤10萬元合
    計550萬元，以轉帳及交付現金之方式交予王品茜，至為明
    確。從而，王品茜辯稱係與上訴人合作仲介系爭雕塑之買賣
    ，由上訴人找買方，王品茜找賣方，並平分利潤，而為合夥
    關係等語，堪信屬實。上訴人與王品茜間既為合夥關係，則
    上訴人依買賣之法律關係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
    償，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之不當
    得利，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2.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
    連帶負其責任；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償
    還。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1條及第678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合夥非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為各合夥人全體公
    同共有，故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依民法第67
    8條第1項之規定求償者，其相對人為他合夥人全體，而非合
    夥，此非屬出資返還或利益分配請求權，非俟合夥解散清算
    後始得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於合夥關係存續中，執行合夥事業之合夥人為他合
    夥之代表，其為合夥取得之物及權利，亦屬合夥人全體公同
    共有（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據
    上訴人所述，本件為修復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B、C，上
    訴人曾代墊合計17萬925元款項（見本院卷二第54頁），並
    提出華南商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款憑條（收據）、亨達公司
    運送費用付款通知、轉帳截圖影本等件為證（見北院卷第99
    -103頁），堪信為真實，此筆款項核屬上訴人因合夥事務所
    支出之費用，而上訴人不爭執如認其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係
    ，則係以1/2比例平分利潤（見本院卷二第33頁），則就此
    筆款項亦應依前開比例分擔，從而，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67
    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其中8萬5,462.5元，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3.上訴人固另主張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
    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
    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
    告知上情，致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此同屬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而依民法第680條、第5
    4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損害賠償。
    然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已向賣家預扣20萬元，供作支付
    系爭雕塑之瑕疵修復及相關開銷之用，並約定多退少補，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該預扣之20萬元既係王品茜因
    執行合夥事務而取得，自屬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之合夥財產
    ，是縱令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已然存在些許瑕
    疵，但修復瑕疵之費用既少於預扣之20萬元，尚難認合夥財
    產有何損失，上訴人自無從援引前開規定求償。至於大與公
    司、徐鎮秀於運送途中造成之瑕疵或運費開銷，顯非因王品
    茜處理合夥事務有所過失所致，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王品
    茜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合夥財產受有此部分損
    害之舉，故上訴人亦無從請求王品茜就大與公司、徐鎮秀之
    疏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稱王品茜向賣家預扣款項，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乙節，查王品茜係為支應系爭雕塑可
    能必須修復瑕疵之開銷，而向賣家預扣款項，此筆款項屬合
    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財產，已如前述，並非王品茜個人所有，
    從而，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因而受有利益，容有誤會，要無可
    採。
　5.上訴人復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大與公司、徐鎮秀就
    上訴人支出之17萬925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依卷內現存事
    證，僅能證明系爭瑕疵A之部分係因大與公司運送疏失所致
    ，且上訴人亦自承：修復師表示系爭瑕疵B、C是時間累積所
    致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33頁），準此，上訴人自無由
    就系爭瑕疵B、C部分，一併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賠償。
    又上訴人雖已支付系爭瑕疵A之修復費用、為修復此瑕疵額
    外支出之運費，但前述款項乃係上訴人因執行合夥事務代墊
    之費用，此部分損益歸於上訴人與王品茜之合夥事業，而非
    上訴人個人，則上訴人逕行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無法自有不合，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應
    給付其8萬5,4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
    22日（起訴狀繕本於110年5月1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5月2
    1日生送達效力，見北院卷第10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
    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上訴
    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52號
上  訴  人  楊文雄  
            洪筱雅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少羿律師
被上訴人    王品茜  
訴訟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於知慶律師
被上訴人    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

兼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鎮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唯展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1年度湖簡字第1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萬伍仟肆佰陸拾貳點伍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王品茜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上訴人楊文雄、洪筱雅（下合稱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上訴第二審後，於民國111年9月13日就被上訴人王品茜（下稱王品茜）部分具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34頁），係本於上訴人及王品茜、被上訴人大與藝術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下合稱被上訴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間，就王品茜交付予上訴人之雕塑作品「雲中-如來5/8」（下稱系爭雕塑）瑕疵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時，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一第22-24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上訴人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並無不合，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10年2月間向王品茜購買雕塑家李真之系爭雕塑，約定價金為550萬元，經上訴人給付全部價金，王品茜卻未據實告知外觀狀況，竟提出影片向上訴人保證系爭雕塑狀況完美，並委託大與公司於同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惟因大與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徐鎮秀未妥善包裝，系爭雕塑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碰撞，經上訴人檢查後發現系爭雕塑手指部分受損（下稱系爭瑕疵A）、雲朵下方銀色部分有黑色不明痕跡（下稱系爭瑕疵B），上訴人乃通知王品茜並拒絕受領，王品茜回收系爭雕塑後，未送往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反而擅自送至李氏文化財保存修復中心（下稱李氏修復中心）處理，然李氏修復中心並未將瑕疵修復完全，且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委託亨達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亨達公司）自李氏修復中心取回系爭雕塑時，另發現雲朵銀色部分有多處刮痕（下稱系爭瑕疵C），李氏修復中心表示系爭瑕疵B、C係時間累積所致，並非運送碰撞所產生，顯見賣家交付系爭雕塑予王品茜時即有系爭瑕疵B 、C存在，嗣上訴人將系爭雕塑再送回李真工作室進行修復，因此受有運費8,925元、修復費用16萬2,000元，合計17萬925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上訴人於110年3月19日取回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存有上開欠缺所保證品質之瑕疵，致減少其價值，其所減少之價值即為修復費用，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王品茜減少價金，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返還所減少之價金。上訴人亦得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王品茜賠償系爭損害。另外，大與公司受王品茜委託運送系爭雕塑，並由徐鎮秀負責運送，徐鎮秀於運送過程中不慎發生碰撞，致系爭雕塑有系爭瑕疵A、B之損害，上訴人受有另外委由李真工作室修復之費用損失，及委由亨達公司運回之費用損失，大與公司與徐鎮秀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連帶賠償。爰對王品茜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擇一請求），對大與公司及徐鎮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上訴人則答辯如下：
　㈠王品茜辯以：上訴人係藝術品交易平台「ARTAGE藝術時代」之共同負責人，王品茜與上訴人共同經營藝術品之買賣，就系爭雕塑為合作關係，由王品茜負責尋找賣家，上訴人負責尋找買家，所獲取之報酬各得2分之1。故上訴人並非系爭雕塑之買受人，其依民法買賣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並無理由。縱認雙方係買賣關係，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已提出系爭雕塑之現況影片予上訴人，從而上訴人應已知悉系爭雕塑之現況，即使系爭雕塑因時間累積而產生系爭瑕疵C，依民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再向王品茜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至於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過程所造成之受損，與王品茜無關。而上訴人固提出李真工作室報價單，但該報價單並未就系爭雕塑於大與公司運送前已存在的瑕疵及運送過程所造成的瑕疵個別報價，而無從具體區分責任歸屬等語。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則以：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是運送過程所造成的，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同意負責一部分。系爭瑕疵B、C並非運送過程所造成，不應由大與公司及徐鎮秀負責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上訴時補充略以：㈠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向原賣家收受系爭雕塑時，已經在場處理之大與公司職員徐唯展告知，而知悉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並向原賣家預扣20萬元價金，惟王品茜故意不告知上訴人前開瑕疵存在，並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致上訴人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354條、第359條、第360條等規定，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㈡縱認上訴人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係，則合夥財產應係「無瑕疵」之系爭雕塑，惟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情，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雕塑，致上訴人需支付17萬925元修復之，是本件合夥財產即系爭雕塑受有價值減損17萬925元，上訴人得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㈢若認前開請求無理由，則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係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且王品茜向賣家預扣20萬元瑕疵修補費用，未向上訴人據實以告，受有20萬元修復費用之不當得利，是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17萬925元。㈣又王品茜故意不告知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對其求償。㈤王品茜雖辯稱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乃係範圍不同、事實獨立、金額相異且可分割之損害，應分別計算。然系爭雕塑之原有瑕疵與碰撞瑕疵均係在交付上訴人前即存在，依民法第373條第1項規定，王品茜自應負擔上開瑕疵之危險責任，故王品茜與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王品茜應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大與公司、徐鎮秀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7萬9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前第二項、第三項之給付，如有任一被上訴人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上訴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四、被上訴人則補稱：
　㈠王品茜部分：1.上訴人依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0條及第544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就王品茜有何處理合夥事務之過失或逾越權限之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因執行合夥事務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歸屬於合夥財產，而非其他合夥人，上訴人自不得逕向王品茜求償。2.上訴人未就系爭瑕疵A、B、C區分發生時點、過程、歸責對象，一併向被上訴人求償，實屬無稽，且依上訴人之主張，被上訴人間係各就不同、獨立之目的就不同內容之損害負擔各該部分之責任，並非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3.王品茜向上訴人告知系爭雕塑現狀時，並不知悉其上之不明痕跡，亦未能判定前開瑕疵得否修復或屬自然現象，是王品茜並非故意不告知系爭雕塑存有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㈡大與公司、徐鎮秀部分：1.系爭雕塑除系爭瑕疵A以外之瑕疵，於110年2月23日取得系爭雕塑時即已存在，並已告知王品茜，王品茜遂向系爭雕塑原賣家提出預扣20萬元修復費用，可知王品茜就系爭雕塑存有瑕疵一事係已知情，王品茜向上訴人保證系爭雕塑完美無缺一事與大與公司無關。2.大與公司於系爭雕塑存在系爭瑕疵A後，即已向王品茜表明並同意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負擔全額修復費用或送回李真工作室並賠償上限為5萬元之修復費，對於王品茜向上訴人表明擬將系爭雕塑送回李真工作室一事並不知情。且大與公司係受僱於王品茜，將系爭雕塑送至李氏修復中心修復並非擅自為之，如王品茜不同意此事，則為何未於當時報警提出侵占？3.上訴人於李氏修復中心修復系爭雕塑後，並未表明系爭雕塑是否有瑕疵即簽名取走，應屬默認系爭雕塑狀況無誤。4.大與公司願意負擔之賠償費5萬元，係運送系爭雕塑之費用3,000元之17倍，已超出國際運輸法2倍及臺灣運輸業5倍之多，且大與公司運送貨物之運費係以物品數量、體積及地點定之，而非以物件單價計價，故上訴人請求賠償17萬925元顯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20日分別匯款100萬元、200萬元至王品茜之帳戶，楊文雄則於同月22日、同年3月3日分別交付50萬元、200萬元現金予王品茜，嗣王品茜委託大與公司於110年3月9日將系爭雕塑運送至上訴人指定地點，當時已發現系爭瑕疵A、B，其中系爭瑕疵A為大與公司及職員徐唯展於運送過程中所造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該行APP轉帳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附卷可稽（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19106號卷【下稱北院卷】第45-51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均應賠償系爭損害，且王品茜及大與公司、徐鎮秀對上訴人所負之賠償義務，雖基於不同債務發生原因，惟就同一內容之損害賠償範圍各負全部之賠償義務，是被上訴人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則為被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開情辭置辯。經查：
　1.上訴人與王品茜之間係合夥關係：
　⑴上訴人固主張係以買受人身分向王品茜購入系爭雕塑，惟觀諸上訴人與王品茜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王品茜於110年2月23日之對話中向上訴人稱「狀況完美」、「客戶有回覆的時候跟我說一下喔」（見北院卷第43頁），並於同年3月9日經楊文雄表示系爭雕塑手部受傷後，回以：「我昨天看沒看到」、「我跟小展說了，我幫他送回工作室」、「他這趟賠(誤寫為「陪」)大了」、「你們還有檢查到什麼嗎？」、「如果沒有我就這個地方報價」，洪筱雅（即Maggie）則回覆稱「面對作品左邊雲的下方銀色部份有黑色不明痕跡，妳可能沒檢查到，這個部份請他們看一下是否需要維修」（見北院卷第53-59頁），洪筱雅並於同年3月19日稱「雲中-如來手部原先受損部位修補有色差，雲朵銀色多處刮痕，買方不接受作品擅自不經允許在外維修，而且作品狀況並非所謂之前所述完美」（見北院卷第81頁），足見上訴人並非實際購買系爭雕塑之人，王品茜係透過上訴人向客戶即買方確認購買意願及購買條件，且王品茜及上訴人於發現系爭雕塑有系爭瑕疵A後，係共同商議徹底檢查及修復方案，而非以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立場究責，則上訴人主張與王品茜間為買賣關係，是否屬實，已有疑問。又據證人徐唯展所述，其於110年2月23日陪同王品茜向原賣家收取系爭雕塑，待檢查系爭雕塑現況後，王品茜遂向賣家預扣20萬元款項，以供日後支付可能產生之修復費用，並與賣家約定多退少補（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並有王品茜、徐唯展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8頁），準此，系爭雕塑之出賣人並非王品茜，而係另有其人，洵堪認定。
　⑵次查，洪筱雅於上訴人及王品茜之LINE對話群組中曾留言稱：「今天收到雲中-如來訂金100，明天轉到中信給妳，尾款餘450，成交560，底價550降至540，利潤每人10萬」、「記得給我帳戶」，王品茜隨即回傳其帳戶存摺封面照片（見原審卷第57頁），與洪筱雅於110年2月9日匯款100萬元至王品茜之帳戶、上訴人合計給付550萬元款項予王品茜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王品茜各自向實際買家、賣家交涉之上述情節交互勾稽，足認系爭雕塑之買賣係由上訴人與買方交涉，並以560萬元成交，洪筱雅收受買方100萬元訂金後，先行轉入王品茜帳戶，又因賣方開價降至540萬元，買賣價差20萬元由王品茜與上訴人平分，各可取得10萬元利潤，上訴人遂將賣方應得之買賣價款540萬元、王品茜分得之利潤10萬元合計550萬元，以轉帳及交付現金之方式交予王品茜，至為明確。從而，王品茜辯稱係與上訴人合作仲介系爭雕塑之買賣，由上訴人找買方，王品茜找賣方，並平分利潤，而為合夥關係等語，堪信屬實。上訴人與王品茜間既為合夥關係，則上訴人依買賣之法律關係向王品茜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王品茜請求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2.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連帶負其責任；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償還。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81條及第67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合夥非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為各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故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之規定求償者，其相對人為他合夥人全體，而非合夥，此非屬出資返還或利益分配請求權，非俟合夥解散清算後始得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於合夥關係存續中，執行合夥事業之合夥人為他合夥之代表，其為合夥取得之物及權利，亦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據上訴人所述，本件為修復系爭雕塑之系爭瑕疵A、B、C，上訴人曾代墊合計17萬925元款項（見本院卷二第54頁），並提出華南商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款憑條（收據）、亨達公司運送費用付款通知、轉帳截圖影本等件為證（見北院卷第99-103頁），堪信為真實，此筆款項核屬上訴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費用，而上訴人不爭執如認其與王品茜間為合夥關係，則係以1/2比例平分利潤（見本院卷二第33頁），則就此筆款項亦應依前開比例分擔，從而，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其中8萬5,462.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3.上訴人固另主張王品茜執行合夥仲介事務，應據實告知系爭雕塑外觀狀況有無瑕疵，卻於110年2月23日經徐唯展告知而知悉有瑕疵存在後，仍向上訴人表示「狀況完美」，故意不告知上情，致上訴人支付17萬925元，此同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而依民法第680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請求王品茜給付損害賠償。然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已向賣家預扣20萬元，供作支付系爭雕塑之瑕疵修復及相關開銷之用，並約定多退少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該預扣之20萬元既係王品茜因執行合夥事務而取得，自屬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之合夥財產，是縱令王品茜取得系爭雕塑時，系爭雕塑已然存在些許瑕疵，但修復瑕疵之費用既少於預扣之20萬元，尚難認合夥財產有何損失，上訴人自無從援引前開規定求償。至於大與公司、徐鎮秀於運送途中造成之瑕疵或運費開銷，顯非因王品茜處理合夥事務有所過失所致，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王品茜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致合夥財產受有此部分損害之舉，故上訴人亦無從請求王品茜就大與公司、徐鎮秀之疏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上訴人另稱王品茜向賣家預扣款項，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乙節，查王品茜係為支應系爭雕塑可能必須修復瑕疵之開銷，而向賣家預扣款項，此筆款項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財產，已如前述，並非王品茜個人所有，從而，上訴人主張王品茜因而受有利益，容有誤會，要無可採。
　5.上訴人復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大與公司、徐鎮秀就上訴人支出之17萬925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依卷內現存事證，僅能證明系爭瑕疵A之部分係因大與公司運送疏失所致，且上訴人亦自承：修復師表示系爭瑕疵B、C是時間累積所致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33頁），準此，上訴人自無由就系爭瑕疵B、C部分，一併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賠償。又上訴人雖已支付系爭瑕疵A之修復費用、為修復此瑕疵額外支出之運費，但前述款項乃係上訴人因執行合夥事務代墊之費用，此部分損益歸於上訴人與王品茜之合夥事業，而非上訴人個人，則上訴人逕行向大與公司、徐鎮秀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無法自有不合，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678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品茜應給付其8萬5,4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於110年5月1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5月21日生送達效力，見北院卷第10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